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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56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曹志强代表：

您在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依法治理市场打击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的建议》收悉，经认真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您对我省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2018年我厅组建以来，始终将不当竞争行为列入重点工作进行部署，多次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，积极查办不正当竞争违法案件，全省市场监管系统通过指导规范价格行为、发送提醒告诫书、开展行政约谈、查办案件方式，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经营，营造公平竞争社会气氛。

针对您的意见建议，下一步我厅将持续开展不正当竞争行为执法行动，打击“内卷式”竞争，推动形成优质优价、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。一是推动新修订《吉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》落实，从制度层面加大对违法经营行为的规制。依托我厅官方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及时曝光价格欺诈，虚假宣传，恶意低价倾销等违法行为，强化警示震慑效应，组织主流媒体开展相关报道，阐明恶性竞争危害。二是深入排查清理生产销售不符合基本安全要求产品、价格欺诈、低价倾销等有关问题线索，做好合规引导和监管规范。三是继续做好行业协会收费行为监管工作，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加强行业协会监督管理，全面规范行业协会日常运营、会员管理、服务、收费等行为，发挥好行业协会行业自律管理作用，引导企业依法、公平、诚信参与市场竞争，推动形成良好的共治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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